
关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开具发票的通知
福田知字【201903】 74   号
各供应商：
根据福田总部及BFDA下发的《关于应对增值税税收政策过渡期间相关税收管理要求的通知》（福田财知字〔2019〕第88号、福田戴姆勒财知字（2019）13号）要求，为确保税收业务的合规性，防范税收风险，现福田戴姆勒财务部针对此次税率调整过渡期间各供应商开具发票的情况，统一规范如下：

一、发票税率要求

各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判断适用税率，并开具发票；在3月31日前（含3月31日）入库的按照老价格老税率进行开具，在4月1日以后入库的按照新价格新税率进行开具，具体适用税率见下表：

	序号
	入库日期
	具体情况
	适用价格
	适用
税率
	备注

	1
	2019.03.31之前
	已入库，已申报
	老价格
	16%
	原则上3.31以前入库的都需要按照16%的税率进行开票，但由于各区域国税机关对“未开票收入申报”的管理存在差异，请各供应商在申报前应先与属地主管税务局沟通

	2
	
	已入库，未申报
	老价格
	13%
	

	3
	2019.04.01之后
	已入库，未开票
	新价格
	13%
	


二、其他开具发票的要求

1、3月31日前（含3月31日）和4月1日后发生的业务一定不能开在同一张发票中。

2、各供应商在本月纳税申报时将未开票收入已经做纳税申报的，但未及时开具发票的业务，实际开票时应按照老税率开具发票。但由于各区域国税机关对“未开票收入申报”的管理存在差异，请各供应商在申报前应先与属地主管税务局沟通，明确征管要求后进行申报，避免产生税务风险。

3、如供应商在4月1日后仍可开具16%增值税发票，请将加盖贵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的说明原件交至往来会计处（详见附件1）。
4、如各供应商在本月纳税申报时未将尚未开票收入做纳税申报的，当地税务局要求不能按照老税率开具发票的，供应商需按照老价格新税率开具发票，但要求供应商后期将多开的部分返还至福田戴姆勒（具体情况请后续关注供应商门户下发的补差通知）。

请各供应商及时应对，保证业务顺利开展，避免给后期结算带来不必要的流程反复。特此通知！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财务部
                                    2019年03月29日                      
附件1：

关于                                  公司开具16%税率专用发票的说明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截止目前我公司仍有2019年3月31日前已发货贵司已入库，但尚未开票结算的产品，经我公司与当地税务主管部门沟通并于2019年4月征期进行了纳税申报，因此上述入库单我公司仍然可以开具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后期发生任何税务风险均由我公司自行承担，特此说明！
单位（公章）：                       单位（财务章）：

日期：        年    月     日


